
 

臺北市 111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頒獎典禮暨成果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

費作業原則 

(三)臺北巿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為加強技藝教育課程學生之學習成就、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效果及加深職業

試探功能，藉以激發生涯發展教育之創意教學成效。 

(二)藉由觀摩暨公開表揚活動，相互觀摩、激發情感及分享教學經驗，肯定教學成

效，激勵學習效能，並邀請各界參觀，達到技職教育宣導的目的。 

(三)提供學習成效優良，並具有職業發展興趣、性向及能力的技藝教育課程學生，

輔導升讀技職學校之機會，以發展其志趣和才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辦理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學校 

 

四、實施對象： 

(一)111學年度第 1、2學期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開設之學生。 

(二)111學年度第 1、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專班開設之學生。 

 

五、頒獎表揚方式： 

(一)本學年度頒獎表揚活動由士林高商舉辦。 

(二)學生之獲獎獎狀與獎品由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製作提供。 

(三)頒獎表揚對象： 

1.技藝競賽： 

(1)學生：榮獲各職種前 3名學生。 

(2)指導教師：凡指導學生榮獲第 1 名至第 3 名的教師，於校內公開場合表

揚。 

2.推薦職群學生表揚： 

(1)推薦優良學生：由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的高中職校(合作式國中技藝班)

或國中端(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專班)，任課教師協同輔導教師，以認知、

技能與情意為評量內容，分別推薦第 1、2學期表現優異學生接受表揚。 

(2)推薦人數：推薦名額（第 1 學期以結業時之全班人數；第 2 學期以推薦

當時之全班人數計算），8 人為一個單位推薦 1 名（未滿 8 人者以一單位

計），依此類推；其中最優成績者為「特優」獎項，其他推薦學生列為「技

藝優異」獎項。每班表揚人數共計「特優」1名，「技藝優異」若干名。 

(3)優良學生於校內公開集會中接受表揚。 

六、獎勵： 

(一)技藝競賽 

1.學生獎勵： 



 

(1)第 1至 6名學生：頒發獎狀 1幀、獎品 1份。 

(2)佳作：頒發獎狀 1幀、獎品 1份。 

2.指導教師：凡指導學生獲第 1 名至第 3 名的教師，頒發獎狀 1 幀、敘嘉獎 1

次。 

(二)各職群優良學生及學校： 

1.學生獎勵： 

(1)特優：頒發獎狀 1幀、獎品 1份。 

(2)技藝優異：頒發獎狀 1幀。 

2.績優團體獎： 

獎勵對象：績優之合作國中。 

評比方式：以「特優」及「技藝優異」獎項之學生人數計算積分（特優每人

計 5 分，技藝優異每人計 3 分），並以累計積分高低排列第 1 至 5 名各取 1

名（積分相同時，得並列），獲獎學校頒發獎牌 1 面，學校行政及相關人員

依下列獎勵額度敘獎鼓勵。 

名次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獎勵

額度 

嘉獎 2次 2人 

嘉獎 1次 2人 

嘉獎 2次 2人 

嘉獎 1次 1人 
嘉獎 2次 2人 嘉獎 1次 3人 嘉獎 1次 2人 

 

(三)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的高中職校頒發感謝狀。 

 

七、頒獎典禮： 

(一)日期：112年 6月 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三)表揚對象： 

1.開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高中職感謝狀 

2.國中績優團體獎 

3.技藝競賽：各職群(主題)前 3名學生。 

(四)頒獎表揚流程： 

時間 流程 

09:30～09:50 報到 

09:50～10:30 典禮彩排 

10：30～10：35 表演 

10：35 典禮開始 

10：35～10：40 
主辦學校校長致詞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余校長耀銘 

10：40～10：45 長官致詞 

10：45～10：55 頒發開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高中職感謝狀 

10：55～11：00 頒獎：國中績優團體獎 

11：00～11：15 頒獎：各職群(主題)第 3名 

11：15～11：30 頒獎：各職群(主題)第 2名 



 

11：30～11：45 頒獎：各職群(主題)第 1名 

11：45 禮成 

 

八、成果展 

(一)地點：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二)成果展展覽時間：112年 6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三)本學年度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的高中職校一律參展。每校提供學生之製作過

程、實作成品，展示該校辦理技藝教育之特色及成果。 

 

九、注意事項： 

(一)開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高中職及績優國中，請校長務必出席或推派代表接受局

長頒發感謝狀。 

(二)獲獎學生於典禮當日 9時 50分前完成報到，進行頒獎彩排。 

(三)獲獎學生所屬學校校長及家長 1人，可陪同獲獎學生上台領獎。 

(四)各校參觀成果展前，請事先與承辦學校士林高商聯絡，以便安排。聯絡電話：

2831-3114分機 503劉家欣組長。 

(五)成果展展覽攤位由該職群(主題)競賽學校協調該職群開辦高中職安排教師或

學生，於展覽期間到場提供參觀國中學生諮詢服務。 

 

十、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及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